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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设备计量检定/校准/检测服务采购项目邀请公告

成都市新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拟对成都市新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仪器设备计量检定/校准/检测服务采购项目进行国内比选，兹邀请符合本次比选资格要求的比选申请人参加。
一、比选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成都市新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仪器设备计量检定/校准/检测服务采购项目。
2.项目编号：2026-JKZX003。
3.采购人：成都市新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4.项目概况：本比选项目确定一名比选申请人对成都市新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仪器设备进行计量检定/校准/检测。
5.项目预算：95060元。
6.服务时间：1年。
二、比选申请人邀请方式
公告方式：本次比选项目邀请在成都市新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上以公告形式发布。
三、比选申请人参加本次比选活动应具备下列条件
1、比选申请人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次比选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根据本项目提出的特殊条件：
（1）本项目采购活动的比选申请人单位、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在近3年内不得具有行贿犯罪记录；
（2）比选申请人与其他比选申请人之间，单位负责人不为同一人而且不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
3、本次比选项目是否允许联合体投标：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特定资质条件：
4.1 比选申请人须具备以下资质（提供有效的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1）具有有效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计量授权证书；
（2）具有有效的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证书（CNAS）；
（3）具有有效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
4.2 本项目允许分包。比选申请人不具备完成全部服务项目能力的，允许将部分项目分包给具备相应资质的机构完成，但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分包意向协议或分包承诺函明确分包计划，并提供分包机构的资质证明复印件。
4.3 分包机构须具备以下对应资质：
承担强制检定类设备的分包机构：须具有有效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计量授权证书；
承担检测类设备的分包机构：须具有有效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
承担校准类设备的分包机构：须具有有效的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证书（CNAS）。
4.4 比选申请人须对分包机构的服务质量承担连带责任。
5、参考《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的要求，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www.ccgp.gov.cn）等渠道查询比选申请人在公告发布之日前的信用记录并保存信用记录结果网页截图，拒绝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的比选申请人报名参加本项目的比选活动。
四、比选文件获取方式、时间、地点：
（一）获取比选文件的时间：2026年6月5日至2026年6月11日，9：00-17：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二）获取比选文件的地点：成都市新津区宝墩镇佑康路555号424办公室。
（三）获取比选文件的方式：
1、现场获取：比选申请人现场获取比选文件时应出示针对本项目的单位介绍信原件（格式自拟，须注明项目名称、项目编号、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单位鲜章。
2、网络办理：报名比选申请人将介绍信原件、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盖鲜章一同扫描发送至邮箱：1052177381@qq.com。
注：报名时间以系统收到时间为准，采购人收到报名资料审核后向比选申请人邮箱发送比选文件，即报名成功。
3.报名咨询：张老师，联系电话：82512995。
比选申请人获取比选文件时必须如实填写项目信息及比选申请人信息；若因比选申请人提供的错误信息，对自身参与本项目造成影响的，由比选申请人自行承担责任。
（四）比选申请人应在规定的时间内按上述要求获取比选文件，如在规定时间内未获取比选文件的比选申请人均无资格参加该项目的比选。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15]五、递交比选申请文件截止时间：2026年6月15日10：00（北京时间）。
六、递交比选申请文件地点：成都市新津区宝墩镇佑康路555号424办公室。
比选申请文件必须在递交比选申请文件截止时间前送达比选地点。逾期送达、密封和标注错误的比选申请文件恕不接收。本项目不接收邮寄的比选申请文件。
七、联系方式
采 购 人：成都市新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地  址：成都市新津区宝墩镇佑康路555号
联 系 人：张老师
联系电话：028-82512995

